
福連國小111學年度「卯澳灣浮潛體驗營」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茲 同意受監護人 參加福連國民小學於民國112年7月3~5日舉辦之暑假 

「卯澳灣浮潛體驗營」活動，並敦促受監護人遵守以下規定，如有違反相關情形致發生意外，

監護人均願自負法律上一切責任，特此以玆為憑： 

一、活動期間，受監護人均應遵從活動一切規定及本營隊工作人員之指導，並應注意自身安

全，絕不擅自脫隊，涉足危險地區。 

二、本次活動業已考量受監護人身體特殊狀況，若經主辦單位告知可能不適狀況，監護人仍

同意讓受監護人參加本次活動。若受監護人於活動中因生理疾病等產生意外，導致責任

歸屬問題，監護人均願自負全責。 

三、活動期間若受監護人發生緊急情況或意外時，監護人同意接受主辦單位進行必要之處

理。四、本同意書確由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名、蓋章，絕無假冒簽章情事。 

 活動如遇氣候異常、地震、防疫等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突發事件和交通狀況，主辦

單位保有活動更動之權利。 

 本次活動業已考量受監護人身體特殊狀況，若經主辦單位告知可能不適狀況，監護人

仍同意讓受監護人參加本次活動。若受監護人於活動中因生理疾病產生意外，導致責任歸

屬問題，監護人均願自負全責。 

 本活動為報名參與者投保之旅遊平安險(最高殘廢保險金額200萬及傷害醫療理賠20萬元)，

如需較高之保額，監護人同意自行另行加保。 

 如因受監護人不當之個人行為，嚴重違反主辦單位相關規定者，主辦單位保有退營的

權利，未參與之活動費用均不退還。 

 如受監護人於團體行動中，私自離隊自行活動者，為其安全起見，主辦單位得於通知

家長後，報警協助處理。 

 如受監護人在活動期間，故意不守紀律或妨礙講課人員及團體活動正常者，主辦單位

有權取消學員參加資格，並提早通知家長帶回，未參與活動之費用均不退還。 

 受監護人如有用藥之需求者，請務必告知主辦單位。症狀嚴重者，為維護其他學員權

利，主辦單位保有取消學員參加資格之權利，未參與之活動費用均不退還。 

 受監護人須遵守政府相關法令之規範，嚴禁攜帶違禁品及菸酒，如有違反者，主辦單

位保有取消學員參加資格之權利，未參與之活動費用均不退還。 

 監護人同意敦促受監護人於活動期間不攜帶貴重之物品，如：手機、電子產品及過多的

零用錢…等，若有遺失、損壞、借用糾紛…等問題，主辦單位均無須負相關責任。 

 

監護人（本人）同意學員 參加福連國民小學舉辦之卯澳灣浮潛體驗營，並

已了解相關責任問題。如受監護人有違反相關規範而導致責任歸屬問題，監護人（本人）均願

自負全責。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 (簽章)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 



【活動內容】 

課程規劃 

          日期     

  時間 7/3(一)、4(二)、5(三) 

             上午梯次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救生安全課程&換裝 

10:00-12:00 浮潛體驗營 

              下午梯次 

12:30~13:00 報到 

13:00-14:00 救生安全課程&換裝 

14:00-16:00 浮潛體驗營 

 

【活動須知】 

 本校無提供停車位，若家長親自接送學生，可前往卯澳社區停車。 

 建議學童身高120公分以上，較能有合適之浮潛防寒衣尺寸。 

 如遇颱風、天災或疫情相關等不可抗力因素，本課程將視情況延期或逕予取消。  

 學員個人不論任何理由臨時缺席課程，不予安排補課。 

 請務必攜帶換洗衣物、泳衣、拖鞋、襪子、健保卡。 

 本校提供淋浴設備，可依自身需求攜帶沐浴用品。 

 有心臟病、高血壓、手術後及重大病症者，請事先徵詢醫生意見並告知本校工作

人員。 

 報名完成學員請將家長同意書與保證金現金袋一併寄到福連國小-總務處收。 

【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國道1接62快速道路至瑞濱，台2線往澳底、宜蘭方向105K處 

 

鐵路 

搭乘火車至福隆站後，再搭乘計程車前往卯澳福連國小(車資約200元) 

 

租借腳踏車 

由福隆火車站前租借腳踏車，依草嶺環狀線往宜蘭方向騎乘(租借費約100~500視車款

收費不同)騎乘距離約20分鐘 


